关于《仓前街道城乡共富行动支持政策十二条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、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精神，全面深化新时代“千万工程”，高水平推进仓前乡村全面振兴，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。仓前街道结合发展实际，起草了《仓前街道城乡共富行动支持政策十二条》。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：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制定城乡共富行动支持政策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和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行动，是仓前街道坚持党建引领，全面深化新时代“千万工程”建设，响应余杭区《余杭区打造“和美余乡”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助推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政策的重要体现。基于仓前街道的特点和发展需要，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，推动城乡产业发展融合，推动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努力。通过一系列创新性政策措施，高水平推进仓前乡村全面振兴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。该政策既符合国家战略方向，又紧密结合仓前街道的实际需求和发展目标，展现出高度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。
二、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

一是完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模式。通过创新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模式，激发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动力，提升村集体资产的运营效率，减少村集体经济收入差距；二是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。通过招引优秀企业入驻，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，发展羊锅美食文化，促进城乡产业的深度融合，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；三是推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。优化城乡资源配置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鼓励传统文化传承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等，推动城乡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。
三、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《仓前街道城乡共富行动支持政策十二条》明确了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具体举措、保障机制。旨在通过具体措施缩小城乡差距、推进城乡融合、提升人居环境、促进农民增收等。不仅明确的方向，还配套了相应的奖补，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，放大财政奖补政策效应，走出仓前特色共富路。

（一）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工程。一是支持创新经营模式。目标3年内所有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000万元。鼓励购置、新建经营性固定资产，对符合条件的合作社给予投资额20%的补助，最高300万元。二是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奖励。根据上一年度经营性收入的不同，设定不同的增长奖励标准，最高奖励20万元。三是推进土地规模流转经营。对规范流转土地的村每年给予100元/亩的管理经费补助。四是提升资产保值率。鼓励整合闲置或低效利用的空间，对符合条件的修复翻建费用给予50%的补助，最高200万元；对符合条件的乡创空间租金给予全额补助。

（二）推动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工程。一是鼓励招引优质企业入驻。对招引工业企业、社零入库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合作社给予奖励，最高30万元。二是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。对示范性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给予奖励；对创建星级“共富工坊”的村集体或农户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。三是鼓励发展仓前掏羊锅美食文化。对发展“掏羊锅”产业的村集体给予租金补助和奖励。

（三）推动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工程。一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人居环境。对未来乡村示范村和示范带以外的村创建区级数字乡村样板村的，给予配套奖励；被评为街道美丽庭院示范户的家庭给予奖励；同年再被评为区美丽庭院示范户的家庭额外给予奖励；成功创建余杭区美丽庭院精品区块的给予奖励。二是鼓励传统文化赓续传承。对乡村文化活动进行补助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三是实施现代“新农人”培育行动。优化培训体系，对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的村给予基本工资20%的补贴；对新评定的农民技能等级给予奖励。四是全域推进清廉村居建设。对评定为各级清廉村居示范点的村给予奖励。五是完善共富民生惠民保障。对村集体落实村民参加“西湖益联保”给予50%的资金补助。

四、有关方面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和集体讨论情况

仓前街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（中办〔2018〕1号）、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三条的通知》（杭政办〔2023〕5号）、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余杭区打造“和美余乡”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助推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支持政策三十五条>的通知》（余政发〔2024〕18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街道实际，制定了《仓前街道城乡共富行动支持政策十二条》。初稿完成后，根据规范化文件制定程序，向有关科室、村社征求意见，同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


